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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临街

补偿

临巷

补偿

路段、区块

丽州南路北段

永富路

广场路

紫微路

华丰路

南苑路（东至丽州南路、西至紫微路）

南苑区块（东至丽州南路北段、南至华丰路、西至广

场路、北至江滨南路）

华丰菜场区块（东至丽州南路北段、南至城南路、西

至解放南路北段、北至华丰路）

华溪、中医院区块（东至广场路、南至华丰路、西至

紫微路、北至江滨南路）

鲜花市场区块（东至解放南路北段、南至城南路、西

至紫微路、北至华丰路）

下园朱区块（东至紫微路、南至华丰路、西北至规划

中南苑路西段）

农贸市场区块（东至紫微路、南至城南路、西至规划

中南苑路西段、北至华丰路）

补偿标准（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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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4版）
4.涉及不动产继承的，经公证的可

直接予以认定，其他依法办理。
5.单独产权登记为住宅用途的车

库、储藏室（地下室）、顶层阁楼等房屋
附属用房，不奖励安置权益面积，与原
套房权益面积合并安置。

产权证附记栏注明的阁楼、车库、
储藏室（地下室）等实行货币补偿；可登
记未登记的阁楼、车库、储藏室（地下
室）等，经认定后可按合法产权给予货
币补偿。

6.对未列入本方案认定范围的历史
遗留问题，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

十三、被征收房屋用途的认定
（一）被征收房屋用途按照不动产

权证记载的用途确定；土地登记未记载
用途的或未办理土地登记的，按照自然
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用途确
定。已经分别登记的房屋所有权和土
地使用权用途不一致的房屋，按原规划
批准用途认定，没有规划批准用途的，
按土地批准用途认定。

1990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已改变房屋用途并
以改变后的用途延续使用的，在补交土
地价款后（土地价款按房屋征收决定公
告之日，不同用途房屋土地使用权面积
基准地价的建筑占地价的差价计算），
按改变后的用途认定。

1990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规划法》施行后未经依法批准擅自
改变房屋用途的，按原房屋用途认定。

2010 年 10 月 1 日《浙江省城乡规
划条例》施行后依法临时改变用途的房
屋，按照原房屋用途认定，剩余期限的
土地收益金予以退还。

（二）《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上记载为综合用途或多
用途的房屋，由房屋征收部门会同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认定。

（三）厂区、校区、园区等成片土地
上不同房屋的用途，由相关部门共同组
织查验并认定。

（四）因旧城改造通过征收（拆迁）
方式归还的房屋，按原征收（拆迁）补偿
协议认定。

十四、划拨转出让相关规定
（一）土地出让金收取范围。房屋

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使用的土地为国
有划拨的，被征收人应当依法补交土地
出让金及出让金契税。

（二）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
土地出让金根据房屋征收决定公

告之日的《永康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汇
总》《永康市城区标定地价评估成果》，
按以下标准分别收取：

1.集资房、房改房：按土地分摊面积
基准地价的住宅用地建筑占地价（以下
简称“建筑占地价”）10%补交土地出让
金。“双居户”土地分摊面积在15平方米
以上的，按 15 平方米计算；土地分摊面
积不足15平方米的，按实际土地分摊面
积计算。“单居户”集资资格范围外的土
地分摊面积，按建筑占地价的40%收取。

2.单位自管房（套房）：按土地分摊
面积的建筑占地价的 40%补交土地出
让金。

3.集资联建幢房：按批准占地面积
的建筑占地价 10%收取，超批准占地面
积已登记的部分按住宅用地标定地价
的60%收取。

4.居民幢房：按批准占地面积的不
同用途标定地价的 60%收取或按安置
房建筑面积标定地价的10%收取。

5.单位所有幢房：按批准占地面积
的不同用途标定地价的80%收取。

十五、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
保障

被征收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小于
60平方米（含）的（本市范围内有其他住
宅用房的合并计算），且属于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
依照下列规定优先给予住房保障。

（一）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
照建筑面积60平方米予以补偿。

（二）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的，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建筑面积不小
于 60 平方米。被征收人对建筑面积 60
平方米以内或者被征收房屋价值以内
部分不支付房款，对超过建筑面积 60
平方米且超过被征收房屋价值的部分
按市场评估价支付差价。

优先给予住房保障的，不能选择房
票安置。

十六、公共租赁住房、直管公房和
单位自管住宅相关规定

（一）公共租赁住房、直管公房承租
户，由市建设局负责处理。

（二）单位自管住宅，由单位自行处理。
（三）承租人应当腾退原承租房屋；

拒不腾退的，市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腾退
决定，责令承租人限期腾退。

十七、达不成补偿协议的规定

房屋征收决定生效后，房屋征收部
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
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
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
向市人民政府提出补偿决定方案。

市人民政府对补偿决定方案进行
审查，并将补偿决定方案送达被征收
人，被征收人应当自收到补偿决定方案
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意见并选择补偿
方式。逾期未选择补偿方式的，补偿方
式由补偿决定确定。补偿决定由市人
民政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和政府网站
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
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腾空的，由市
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八、子女就学相关规定
被征收人凭户口本、本区块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和征收部门审核证明，可在
原学区办理子女入学手续。选择货币
安置和房票安置的，保留入学资格三年

（从搬迁之月起计算）。
十九、其他事项

（一）过渡方式。选择房屋产权调
换的被征收人，过渡期限内的周转用房
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

（二）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配合
评估、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并通过腾空验收，选择货币安置
的，在 30 日内支付货币补偿款及征收
奖励及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
款；选择房票安置的，在 30 日内交付房
票，支付征收奖励及搬迁费、临时安置
费、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款；选择产权
调换的，在 30 日内支付征收奖励及搬
迁费、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款，临时安
置费和临时过渡奖励逐年支付。

（三）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浙江省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永康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
等有关规定执行。

2022 年 9 月 15 日，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南苑
区块（一）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
定。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请各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公告次日
起 10 日（2022 年 9 月 25 日前）内将共同协商选定房
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单附后）的书面意见提交至永康

市江南街道金胜路 328 号（永康市城市有机更新服
务中心），落款请注明被征收人姓名、住址、联系电
话、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逾期未提交书面意见
或提交的书面意见未经征收范围内四分之三被征收
人同意的，视作不能协商选定。如不能协商选定的，
我局将采取公证处公证抽签方式随机确定房屋征收

评估机构。
联系电话：0579－89293642。
以上事项，望相互转告。

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9月15日

关于南苑区块（一）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人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通告

2022 年 9 月 15 日，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南苑
区块（二）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
定。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请各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公告次日
起 10 日（2022 年 9 月 25 日前）内将共同协商选定房
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单附后）的书面意见提交至永康

市江南街道金胜路 328 号（永康市城市有机更新服
务中心），落款请注明被征收人姓名、住址、联系电
话、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逾期未提交书面意见
或提交的书面意见未经征收范围内四分之三被征收
人同意的，视作不能协商选定。如不能协商选定的，
我局将采取公证处公证抽签方式随机确定房屋征收

评估机构。
联系电话：0579－89293642。
以上事项，望相互转告。

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9月15日

关于南苑区块（二）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人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通告

2022 年 9 月 15 日，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南苑
区块（三）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
定。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请各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公告次日
起 10 日（2022 年 9 月 25 日前）内将共同协商选定房
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单附后）的书面意见提交至永康

市江南街道金胜路 328 号（永康市城市有机更新服
务中心），落款请注明被征收人姓名、住址、联系电
话、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逾期未提交书面意见
或提交的书面意见未经征收范围内四分之三被征收
人同意的，视作不能协商选定。如不能协商选定的，
我局将采取公证处公证抽签方式随机确定房屋征收

评估机构。
联系电话：0579－89293642。
以上事项，望相互转告。

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9月15日

关于南苑区块（三）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人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通告

永康市华宇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义乌市正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杭州厦信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金华衡瑞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广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七家候选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称（排名不分先后）

附件：南苑区块旧城改建项目临街临巷补偿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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